
厦门大学实验教学人员工作守则

一、遵守和贯彻学校和实验室关于实验教学各项管理规定，树立实事

求是、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教风和学风。

二、教学要求。坚持以学生为中心、基于成果导向的实验教学理念与

教学创新，强化学生实验基本规范养成，在夯实学生实验基本原理、基本

技能、基本方法掌握基础上，将课程思政要求和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实验教

学全过程，突出前沿科研内容引入、新兴实验技术方法应用，强化学生实

践能力培养和科研思维的综合训练，实现高阶能力及理想信念教育目标。

体现实验教学高阶性、创新性和挑战度的有机统一。

三、课前准备。明确实验教学大纲、实验教材要求，做好备课实验报

告和实验教案，明确每个实验教授内容、操作重点等。预做实验项目，熟

悉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的性能、使用方法及操作步骤，掌握各项教学实验

的原理和实验技术。提前布置预习内容。

四、课堂教学。坚持高标准、严要求，强化实验教学讲授与示范操作、

实验教学过程组织与指导、实验教学过程管理。

1.第一次实验前须对学生开展安全教育，向学生宣讲实验守则、安全

操作规程及有关规章制度。每次实验前检查学生预习情况。

2.实验教学时严格要求，要向学生讲解实验仪器使用方法、实验操作

规程、注意事项等。认真巡查学生操作情况,适时给学生以引导和启发，

激发学生学习和探究兴趣，对不同程度的学生努力做到因材施教、个性培

养。积极利用先进科研仪器设备、虚拟仿真等现代教育技术提升教学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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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实验过程中必须注意防范人身和设备安全，如出现漏电、火警等事

故，应立即切断相应电源、气源，有序疏导学生。保护好仪器设备，仪器

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应及时妥善处理。

4.实验完毕，认真检查实验数据、实验结果，达到要求后，在实验报

告原始数据上签字，及时填写实验开设记录等材料。

五、批改实验报告。认真、及时批改实验报告，根据学生实验操作、

实验能力、实验结果及实验报告是否准确、规范给予恰当的评语和评分。

对不合格的应要求学生重做实验或重写报告。如发现弄虚作假、抄袭他人

结果者，要求学生重新撰写实验报告，否则该门课程成绩记为不合格。

六、教学研究与创新。积极开展教研活动，努力形成具有鲜明示范意

义和推广价值的实验教学内容体系、实验教学模式、实验教学方法手段、

实验课程与教材资源及自制仪器设备等。推进实验教学信息化建设与实验

资源开放共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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